
智行理财网
信托公司一级市场(信托是二级市场吗)

央广网北京7月30日消息（记者 马文静）为治理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市场乱象，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信托公司回归本源、转型发展，7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业务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信托公司严禁新增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已设立的境内一级
非金融子公司不得新增对境内外企业的投资。

《通知》共七条，以“压缩层级、规范业务”为主要思路，加强信托公司境内一级
非金融子公司管控，明确清理规范工作安排。

一是压缩层级。自《通知》印发之日起，信托公司不得新增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
。已设立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不得新增对境内外企业的投资。信托公司可选择
保留一家目前从事特定业务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并应当有计划地按照《通知
》要求以转让股权等方式清理对相关企业的投资。

二是规范业务。一方面，规范信托公司选择保留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的新增业
务，并对其存量业务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明确清理工作完成前，相关企业原则上
不得新增业务。

三是明确清理规范工作安排。落实信托公司主体责任，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
责，共同推进该项工作有序开展。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指出，信托公司对以下企业的投资属于《通知》规定的清理范
围：一是信托公司按照《通知》规定选择保留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在境内外投
资的企业；二是信托公司其余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及其在境内外投资的企业。信
托公司对上述企业的投资应当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完成清理，清理期限不得超过3年
。上述企业中有存续基金业务的，信托公司可不受前述期限限制，但应当于相关项
目清算后1年内完成投资清理。清理确有困难的，信托公司可向属地银保监局提交
延长清理期限报告一次，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年。

《通知》要求，信托公司应当全面梳理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及其在境内外投资企
业的基本情况，合理拟定清理规范工作方案，列明时间节点安排，明确存续子公司
并表管理措施等，并于4个月内将方案报送至属地银保监局，经审查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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